
高雄市          加水站自主衛生管理作業須知 

 

一、高雄市加水站自主衛生管理紀錄表(如附件)，應隨時更新填載，並於 

    該加水站明顯處公開揭示，且應至少保存一年，以備主管機關查驗。 

二、環境清潔： 

每週至少 1次實施加水站所在地及周邊環境衛生清潔檢查，以及可能

之污染源、污染物等清除改善並紀錄之，以避免污染水質。 

三、陽光直射： 

每週至少 1次實施加水站水源儲存、輸送等設施設備，受陽光照射度

之評估並改善紀錄之，以避免陽光直射導致毒性或有害物質溶出。 

四、懸掛文件： 

每週至少 1次檢查加水站應懸掛文件是否明顯或掉落並改善紀錄之。 

「高雄市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加水站業者應於販

賣地點明顯處張貼下列詞句及文件： 

（一）主管機關核備證明文件。 

（二）「應煮沸，勿生飲」。 

（三）水源許可證明文件。 

五、清潔方式： 

每月至少 1次實施加水站設施設備及儲存輸送管路清洗，同時更換交

換樹脂或過濾濾心等並紀錄之。 

六、載水車車牌號及載水量： 

加水站如由載水車補充供應水源者，應於水源補充時詳實紀錄車號及

載水量，以確保供應之水源已申請核備許可。 

七、管理人員簽名： 

每次執行各項自主衛生管理業務後，加水站衛生管理人員均應填寫紀

錄並簽名以示負責。 

八、稽查人員簽名： 

衛生局每半年或定期派稽查人員實施加水站查驗並簽名以示負責。 



高雄市加水站自主衛生管理紀錄表 
（本表由加水站衛生管理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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